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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县财政局文件
新财购〔2026〕1 号

新县财政局关于印发

《新县 2026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

的 通 知

县直各预算单位，各乡镇（区）财政所（分局）：

为持续提升新县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现将《新县 2026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新县 2026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

新县财政局

2026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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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县 2026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

一、 集中采购机构采购项目目录

以下项目必须按规定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

序号 品目名称 编码 备注

一、货物类

1 服务器 A02010104

2 台式计算机 A02010105

3 便携式计算机 A02010108

4 打印机
A02021000

5 液晶显示器 A02021104

6 扫描仪
A02021118

7 基础软件 A08060301

8 复印机 A02020100

9 投影仪 A02020200

10 多功能一体机 A02020400

11 照相机及器材 A02020500

12 LED显示屏 A02021103

13 触控一体机 A02020800

14 速印机 A0202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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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装订机 A02021203

16 碎纸机 A02021301

17 乘用车 A02030500 包含新能源汽车

18 客车 A02410200 包含新能源汽车

19 电梯 A02051227

20 不间断电源（UPS） A02061504

21 空调机 A02061804

22 视频会议系统设备 A02080800

23 录像机 A02091101

24 通用摄像机 A02091102

25 摄录一体机 A02091103

26 家具和用具 A05000000

二、服务类

27 云计算服务
C16040000

28 信息安全软件开发服务 C16010500

29 安全服务 C05040000 仅指其中的保安服务

30 印刷服务 C23090100

31 物业管理服务 C21040000

注：

1.集中采购目录以内且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技术、

服务等标准明确、统一，需要多次重复采购的货物和服务采

购，按照政府采购框架协议有关规定执行。

2.本目录根据财政部《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财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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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31 号）制定，目录项目的具体内容按照《政府采购

品目分类目录》的对应内容解释确定。

二、分散采购限额标准

除集中采购机构采购项目外，预算单位采购单项或批量

预算金额达到采购限额标准的项目，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有关规定，实行分散采购。集中采购机构

采购项目以外、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采购项目，可不执行政

府采购法规定的方式和程序。

我县货物、服务项目分散采购限额为 30 万元，工程项

目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为 60 万元。

三、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预算单位采购货物、服务项目，我县单项或批量预算金

额达到 200 万元以上的，采用公开招标方式。政府采购工程

招标数额标准按照《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改

委第 16 号令）执行。

政府采购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采用

招标方式采购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

实施条例；采用其他方式采购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

四、有关要求和说明

（一）政府采购活动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及有关法规制度规定，落实政府采购支持节能（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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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保、科技创新、绿色产品、中小微企业发展、脱贫攻

坚等政策目标。

（二）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工程项目应当纳入预算管理，

采购人依法进行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和合同备案，纳入政府采

购信息统计范围。

（三）会议费、培训费以及水、电、气、暖费，按照规

定的标准执行，采购人不再进行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和合同备

案，按有关规定要求审核支付。

（四）涉密采购项目应按照涉密政府采购管理相关规定

执行。

（五）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一体式计算机、工

作站、通用服务器、操作系统、数据库等 7 类软硬件的采购

按照《新县财政局关于 7 类软硬件落实政府采购需求标准的

通知》（新财购〔2024〕13 号）规定执行。

（六）按照《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新能源汽车

政府采购比例要求的通知》（财办库〔2024〕269 号）要求，

主管预算单位应当统筹确定本部门（含所属预算单位）年度

新能源汽车政府采购比例，新能源汽车可以满足实际使用需

要的，年度公务用车采购总量中新能源汽车占比原则上不低

于 30%。其中，对于路线相对固定、使用场景单一、主要在

城区行驶的机要通信等公务用车，原则上 100%采购新能源汽

车。采购车辆租赁服务的，应当优先租赁使用新能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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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府采购项目落实《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

中对自欧盟进口的医疗器械采取相关措施的通知》（财库

〔2025〕19 号）有关要求。

（八）政府采购项目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

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

34 号）以及《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

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的意见》（财库

〔2025〕30 号）有关要求。

（九）本目录及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如遇上级政策调整，

按照上级相关规定执行。


